附件1：

社会保险登记表

单   位   名   称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年     月     日

	单位名称
	
	电话
	

	税务登记证号
	
	主管税务部门
	

	单位住所（地址）
	
	邮编
	

	单位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电子邮箱
	

	工 执

商 照

登 信

记 息
	执照类型
	

	
	执照号码
	

	
	发照日期
	
	有效期限
	

	批

准

成

立

信

息
	批准单位
	

	
	批准日期
	

	
	批准文号
	

	法 或

定 负

代 责

表 人

人   
	姓    名
	
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单 经

位 办

   人
	姓    名
	

	
	所在部门
	
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
	单位类型
	
	主管部门或总机构
	
	隶属关系
	

	事业单位经费来源
	
	是否参照公务员管理
	

	开户银行
	
	户    名
	

	银行基本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	户   名
	

	银行零余额账号
	

	所属

分支

机构

信息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名  称 
	负责人
	地    址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       上述填报内容及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盖章：

	社 审

会

保 核

险

经 意

办

机 见

构
	1、经审核，符合社会保险登记的有关规定，同意登记。

2、社会保险登记证编码：

受理人（章）           复核人（章）          社保机构（章）


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表填表说明

    1.单位名称和住所（地址），需与工商登记或有关机关批准文件上的单位和住所（地址）一致。按规定可不办理税务登记的，“税务登记证号”栏可不填写。

2.需经工商登记、领取工商执照的单位（如各类企业）填写“工商登记执照信息”栏；不经工商登记设立的单位（如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）填写“批准成立信息”栏。

3.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，填写法定代表人有关信息；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，填写单位负责人有关信息。

4.单位类型分六大类：企业、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和其它。企业要填写详细的企业类型，并与工商营业执照上的填写内容一致；事业单位要填写事业单位经费来源（“全额财政供养”、“差额财政供养”、“自收自支”）及是否参照公务员管理。

5.有上级主管部门或是总机构的单位，应填写“主管部门或总机构”栏。若无上级主管部门或总机构的单位，不填。

6.隶属关系指单位的所属关系，如填写部队属、中央属、省属、市属、区属、街道（乡、镇）属。若无行政隶属关系的单位，不填。

7. 社会保险登记证编码由发放登记证的社会保险机构填写。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，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赋予登记证编码。

8.具有分支机构的单位，填写分支机构信息；若无分支机构的单位，不填。

9.本表一式两份。

10.本表应用钢笔填写，字迹应清晰、工整。

